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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盐田区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
办法》的政策解读

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不断提升民办学校教育质

量，区教育局起草了《盐田区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相关政策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管理办法》出台的背景和依据

（一）编制背景

我区首所民办学校于 2015 年设立，2017 年我区首次向

民办学校拨付财政资金。随着财政对民办学校扶持力度逐年

加大，资金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，为了规范资金管理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我区民办教育健康发展，根据市、区有

关文件精神，区教育局起草了《管理办法》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
1.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>办

法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

金。

2.《深圳市民办教育管理若干规定》（深圳市人民政府

令第 159 号），规定市、区政府分别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

资金，专项用于扶持民办教育发展。

3.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深府规〔2018〕12 号），提出了专项资金设立

的条件和程序，对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提出要求。
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的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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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《管理办法》的实施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

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益，促进我区民办教育健康发展，不断改

善民办学校办学条件，提升民办教师福利待遇，优化民办学

校学生成长环境，提高民办学校教育质量，提升全区民办学

校的整体水平。

三、《管理办法》的适用范围

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是经区政府批准设立，由一般公共

预算安排和其他财政资金筹集，用于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专

项资金。专项资金扶持对象为在盐田区范围内依法设立的，

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民办中小学校。

四、专项资金如何申报、发放和使用

本办法第六条规定，我区的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使用

范围、发放条件、发放标准等内容将根据市有关文件规定执

行。

本办法第七条规定，专项资金应按规定的项目和用途专

款专用，除直接奖补或发放至个人的款项外，其余专项资金

必须全部用于民办学校教育教学事业发展方面。

本办法第八条规定了学校或个人申请专项资金的审批

程序。

五、违反申报及使用应承担的法律责任

民办学校违规使用专项资金，或有其他违法、违规办学

行为的，由教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，视情节轻重，予以

暂缓、停拨项目资金，对于已拨付的项目资金，按照有关规

定予以追回，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对于构成犯罪的，



3

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六、《管理办法》的主要框架及内容

本办法共六章 16 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总则

分为四条，第一条指出专项资金制定的目的、依据，第

二、三条规定了专项资金的构成及使用对象，第四条指出专

项资金使用原则。

（二）管理职责

规定了各职能部门及民办学校的职责和分工，包括负责

审核专项资金收支计划，日常使用管理，组织制定管理办法，

核定专项资金的支出事项，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等工

作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范围及发放条件

专项资金使用范围、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根据市有关文

件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申报条件及审批程序

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深府规〔2018〕12 号），对专项资金的设立

条件及申报程序作出规定。

（五）监督检查

根据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要求申报单位按照规

定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资金主管部门加强对专项

资金的监督等。

（六）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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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办法实施日期及有效期，以及作出文件规定调整的

说明。


